 教师教育学院附加通知

1.教师教育学院同学可自行组队（支持跨年级、跨专业、跨学院）

2.作品提交方式：(四者缺一不可）
【报名表电子版&作品电子版】发送至njnuwdy@163.com
【报名表纸质版&作品光盘】交至新闻与传播学院团委办公室（化成楼424室）

提交截止日期为2012年6月15日
“百年学脉·映像南师”校园原创微电影大赛通知
各学院团委：

为喜迎我校110周年华诞，记录南师校园风貌和青年学生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诠释百年学府深厚的人文底蕴，由校团委主办，新闻与传播学院团委承办的“校庆文化年”精品校园文化活动之“百年学脉·映像南师”校园原创微电影大赛即将举行。活动旨在通过微电影这种青年学生喜闻乐见的记录和传播方式，引导广大同学记录校园生活点滴，展现青年学子风采。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竞赛单元

1．剧情类：本单元是此次原创微电影大赛的主要竞赛单元。通过完整的故事情节设计和演绎，从南师学子校园学习、生活的点滴入手，用镜头语言反映在南师求学过程中的成长与收获。

2．纪实类：本单元通过对“校庆文化年”系列活动及其他反映校园文化氛围的人物、事件进行记录拍摄，展现校庆文化氛围和“人文南师”的校园文化气息；通过对具有代表意义的南师校友以及见证南师发展历程的领导、老师等人物的访谈，以小见大，集中呈现百年南师在办学规模、办学实力、社会影响、人文底蕴、校园变迁、传统继承、教师风范、学生培养等方面的卓越成就。

3．动画类：本单元通过以flash动画为主的表达形式，描绘南师生活里的美好人事，鼓励创新思维，发掘技术与艺术相统一的优秀动画作品。

4．创意实验类：本单元通过公益广告、实验性短片等多种表现形式，激发创作者想像思维，鼓励用多媒体手段进行探索，展现校园风尚、学子风采。

二. 作品要求

1. 作品时长：原则上不超过15分钟。

2．作品格式：统一中文字幕（如果影片需要），成品短片建议为AVI、MP4、3GP、MPG、WMV等常用视频格式。

3．拍摄工具：可使用专业摄像机、家用DV、照相机、手机等拍摄器材。参赛作品必须为参赛者个人或团队原创作品，参赛者应确认拥有其作品的版权与著作权。

4．参赛作品片头字幕需注明影片名称，片尾字幕需注明主创人员名单。

5．参赛作品要求思想健康、积极向上，内容充实、生动，弘扬主流价值观，无色情、暴力等因素，不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相抵触。

6．选题角度可以灵活多样，建议视角微观，以小见大，展现百年南师风韵。

7．对于入围作品，组委会有权无偿在公共媒体上进行非营利性展播，或用于公益宣传与艺术教育等非商业性活动。

8. 优秀获奖作品主办方将推荐参加2012年江苏省大学生文化艺术节之校园原创微电影大赛及其他行业权威赛事。
三. 参赛对象

1. 我校全日制本科生、研究生。

2. 鼓励各班级、团支部、学生社团集体创作。个人不限报团队数量，可加入多个团队，并可邀请指导老师加入。

3．为突出“校庆”主题，提升比赛作品质量，诚邀毕业校友（尤其是目前供职于新闻媒体、影视文化单位的校友）积极参与作品创作。
四. 报名方式

1. 参赛团队请认真填写《“影像青春”校园原创微电影大赛报名表》，要求字迹工整，内容真实、准确、完备，并加盖院系公章。报名表可以打印填写（不要跨页）。

2. 报名表电子版与作品电子版一起发送至比赛专用邮箱njnuwdy@163.com，报名表电子版及作品电子版统一命名为“学院名称+团队组长姓名+作品名称”。

3. 作品请烧录为AVI、MPEG等格式光盘（不压缩），作品统一命名为“学院名称+团队组长姓名+作品名称”。所有参赛者提交作品主办方将不予退还，请参赛者自留备份。

4. 作品光盘及纸质报名表交至新闻与传播学院团委办公室，地址：化成楼424室，联系电话：025-85891680。

5. 作品报送截止日期：2012年6月15日

6. 学生联系人：黄同学，联系电话13776601787；张同学，联系电话13645154703

五、奖励方式

1．最佳影片奖一名、一等奖两名、二等奖四名、三等奖六名、优秀作品奖若干。

2．特别奖项：

（1）特别贡献奖一名（毕业校友创作的微电影作品）

（2）最佳拍摄奖一名（拍摄技术、镜头质量综合最高）

（3）最佳制作奖一名（后期制作技术综合最高）

3. 所有奖项颁发校级获奖证书及奖品。

大赛承办方保留对比赛相关事宜的最终解释权。

                                   共青团南京师范大学委员会

共青团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委员会

2012年5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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